
上海市水务局文件

沪水务规范〔2024〕7 号

上海市水务局关于印发《上海市水务海洋领域

失信信息修复办法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《上海市水务海洋领域失信信息修复办法》已经 2024 年 12

月 20 日局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

施行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水务局

2024年12月25日

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上海市水务局办公室 2024 年 12 月 25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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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水务海洋领域失信信息修复办法

第一条（总则）

为落实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

推动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的指导意见》《关于进一步完善本

市公共信用信息修复机制的工作方案》等文件精神，根据《上

海市社会信用条例》的相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（适用范围）

本市行政区域内信用主体就水务海洋领域经市、区水务

海洋管理部门认定的下列失信行为申请失信信息修复，适用

本办法：

（一）自然人的行政处罚信息；

（二）行政事业性收费、政府性基金欠费信息；

（三）未履行在行政管理或公共服务过程中作出的信用

承诺信息；

（四）行政强制执行信息；

（五）国家和本市规定的其他失信信息。

第三条（工作分工）

市、区水务海洋管理部门按照“谁认定，谁修复”的原

则负责修复申请的受理、审查、决定、意见反馈和信用主体

知情权保障等工作。

第四条（认定标准）

符合以下情形的，认定为情节轻微、社会危害性较小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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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信行为信息：

（一）罚款 20 万元以下的；

（二）行政事业性收费、政府性基金欠费信息 10 万元

以下的；

（三）未履行在行政管理或公共服务过程中作出的信

用承诺信息。

符合以下情形的，认定为情节严重、有一定社会危害性

的失信行为信息：

（一）罚款超过 20 万元以上的；

（二）行政事业性收费、政府性基金欠费信息超过 10

万元以上的；

（三）行政强制执行信息。

第五条（修复条件）

按照失信行为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不同，失信信息修复

分别适用以下情形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有规定的从其规定：

（一）情节轻微、社会危害性较小的失信行为信息，修

复应符合以下条件：已纠正失信行为、消除社会不良影响；

公开作出信用承诺；应距原行政行为作出之日满３个月。

（二）情节严重、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失信行为信息，

修复应符合以下条件：已纠正失信行为、消除社会不良影响；

公开作出信用承诺；应距原行政行为作出之日满 6 个月。

第六条（提出申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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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用主体可以通过“一网通办(随申办)”公共信用信息

修复“一件事”申请专栏,“一站式”提交失信信息修复申

请。

信用主体通过其他途径提交失信信息修复申请的，参照

前款执行。

第七条（申请材料）

信用主体申请信用修复的，应当提供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信用信息修复承诺书；

（二）改正失信行为和消除不良影响的证明材料。

第八条（申请受理）

市、区水务海洋管理部门应当在收到“一网通办(随申

办)”转交的申请材料之日起在２个工作日内审查申请文件

的完整性和规范性,并决定是否受理。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

符合要求的,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相关料,补正后符

合要求的,予以受理。

第九条（修复认定）

市、区水务海洋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５个工作日

内出具是否予以修复的意见,并书面告知信用主体。情况复

杂,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办结的,可以适当延长,但是延长期限

最多不超过３个工作日,延期情况需及时告知信用主体和市

公共信用中心。

市、区水务海洋管理部门在完成审查后，及时向市公共

信用中心反馈修复结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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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（法人与非法人组织的行政处罚信息修复）

对“信用中国”网站和各级信用门户网站公示的法人与

非法人组织的行政处罚信息，修复条件和修复流程等按照国

家发展改革委《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信息修复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执行。

第十一条（施行日期）

本办法自 2025 年 1 月 1 日期施行，有效期 5 年。


